
“1吨旧手机能提炼200克黄金，净赚十

几万！”最近，网上流传这样的说法。有人跃

跃欲试想收旧手机“炼金”，也有人担心卖旧

手机亏了。

记者走访北京、深圳等地的二手市场和

多位行业专家，核实真相。

专家指出，准确说，应该是1吨废旧手机

线路板能提炼出超200克黄金。存储芯片虽

有涨价，但整机回收需经专业拆解评估，黄金

提取属于产业链末端环节，个体消费者很难

直接获益。

新华社 王鹏 作

澄清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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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央视热播电视剧《家事法庭》

中，当事人谎称自己“失去生育能力”争夺

抚养权的剧情引发网友热议。那么，现实

生活中，若男方无法正常生育，女方是否

有义务配合试管辅助生育直至成功？近

日，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审理的

一起离婚案，给出了明确答案。

案情回顾：
小丽与小军（均为化名）婚后两年未

能生育，经医院诊断，系小军染色体问题

导致无法正常生育。随后，双方决定通过

试管技术辅助生育，小丽先后多次接受促

排、取卵、移植等治疗，好不容易成功受

孕，却不幸流产。

多次治疗给小丽的身心带来了巨大

痛苦，她多次向小军表达，不愿再继续接

受试管辅助生育。但小军无法接受婚后

无子的现实，坚持要求小丽继续治疗，双

方因此产生激烈矛盾，生育理念的分歧让

夫妻关系降至冰点。

最终，小丽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庭

审中，她明确表示不愿再接受试管辅助生

育。而小军则不同意离婚，当庭仍劝说小

丽继续接受治疗，称自己无法接受没有孩

子的婚姻。

法院经审理认为，生育后代是维系夫

妻关系的重要因素，生育观念不同不仅会

引发夫妻矛盾，还会对婚姻的稳定性和幸

福感产生负面影响。生育权是公民的一

项基本人权，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

伦理道德的框架下，公民享有生育方式、

生育数量和生育质量的选择权。

法院指出，夫妻双方虽均依法享有

生育权，但一方生育权利的实现不得妨

害另一方的生育权利。生育权的行使需

双方协商一致，女性享有生育子女的权

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在行使生育权

时，必须考虑女性的身体状况和意愿，法

律明确保护女性的生育权，禁止任何强

迫行为。

结合本案，小军无法接受婚后无子，

坚决要求小丽继续接受试管技术辅助孕

育，而小丽已当庭明确拒绝继续生育。

在此情况下，小军若强行要求小丽继续

接受试管辅助生育，将侵害小丽的生育

权。双方在生育问题上的分歧已无法调

和，继续维系夫妻关系，既会侵害小丽的

生育权，小军生儿育女的人生规划也可

能落空。

综上，小丽与小军因生育观产生无法

调和的矛盾，夫妻感情已破裂，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依法准予双方离婚。

法官说法：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规

定：“妇女依法享有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

不生育子女的自由。”这一规定确立了生

育权作为妇女独立、自主的基本权利，核

心是尊重妇女的身体自主权和人格尊严，

妇女在生育决策、职场权益等方面均受国

家法律系统保护，在生育相关事项上，法

律优先尊重妇女意愿。

妇女生育决策自主权主要包括三方

面：一是是否生育的决定权，妇女有权自

主决定是否生育，丈夫不得以自身生育权

为由强迫妻子生育。虽然《人口与计划生

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

利”，丈夫也享有生育权，但妻子的生育权

属于生命健康权，丈夫的生育权属于配偶

权，两者发生冲突时，法律优先保障妻子

的生育权，以保护女性的生命健康；二是

生育方式的选择权，分娩过程中，顺产、剖

腹产等手术或治疗方式的最终决定权属

于妇女本人；三是生育数量及生育质量选

择权，在符合国家优生优育相关规定、不

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的前提下，妇女有权决

定生育子女的数量，并可借助现代医学技

术保障后代健康。

丈夫难生育，妻子应配合试管受孕吗？
生育观分歧致婚姻破裂，法院判决给出明确答案

《上海法治报》季张颖 杨婷

邻居阿豪（化名）因对小云（化名）心

生好感展开“追求”，小云多次明确拒绝并

报警，阿豪仍持续蹲点、尾随，令小云及家

人备受折磨。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

院裁定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阿豪骚

扰、跟踪，并划定100米安全距离。

案情回顾：
小云现年30岁出头，与阿豪住在相邻

的两个小区。两人曾因为互相帮忙有过

交集。

从2022年开始，阿豪对小云心生好

感，由此展开了长达四年的“追求”。尽管

小云多次明确拒绝，阿豪依旧每天在她家

楼下长时间守候，只为趁她进出时见上一

面、说几句话。

为了能“沟通”，阿豪不仅蹲点、尾随，

还曾找到小云父母，试图请他们代为转达

心意。然而，这样的“求爱攻势”让小云难

以接受，无奈之下小云多次报警，可阿豪

每次被警方批评教育后，仍我行我素。

面对这种“甩不掉”的纠缠，小云和家

人的生活被彻底打乱，精神上也备受折

磨。最终，小云决定向法院求助。

小云认为：阿豪的行为严重侵扰了自

己和家人的生活，已超出正常交友或追求

的界限，因此申请法院签发人身安全保护

令，禁止阿豪再行骚扰、跟踪，并禁止其出

现在住所100米范围内。

对此，阿豪却辩称：自己作出这些行

为仅仅是因为对小云有好感，行为方式上

或许欠妥，但本意并不是为了骚扰。同时

阿豪称，也愿意尊重小云的诉求，承诺未

来不会刻意出现在对方面前。

法院经审查认为，根据妇女权益保障

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禁止以恋爱、交友为

由或者在终止恋爱关系、离婚之后，纠缠、

骚扰妇女。

本案中，阿豪的行为对小云的生活

造成了实质性的负面影响，属于法律明

确禁止的“纠缠、骚扰”行为。因此，法院

依法作出裁定：禁止阿豪骚扰、跟踪、接

触小云及其直系亲属；禁止阿豪在小云

住所100米范围内从事影响其生活、工

作的活动。

该裁定目前已生效。

法官提醒：
本案中，这种明确空间距离的禁止

令，是对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规定的具体

运用，能够更有效地将被申请人与申请人

进行物理隔离，防止骚扰行为的再次

发生。

“喜欢你，才想见你”“只是沟通一下

都不行吗？”——这些看似“深情”的说辞，

若建立在无视妇女意愿、持续侵扰妇女生

活的基础上，就已不再是“追求”，而可能

已构成骚扰。真正的感情始于尊重，而非

自我感动式的纠缠。尊重他人，是情感交

往的前提；遵守法律，是每个人的行为

底线。

男子“为爱”蹲点、尾随女邻居

法院签发保护令，划定100米“安全距离”

《人民日报》金歆

近年来，不时有人

因私自在秦岭地区穿

越、登山，不幸遇到意外

伤亡。令人叹息的同

时，这也引发了许多

讨论。

此前，陕西省人民

检察院西安铁路运输分

院检察官在时某旅行公

司的微信公众号上看

到，只要交纳几百元，对

方就可以提供专车接

送、向导、野外餐食等全

套秦岭穿越服务。

检察官不禁疑惑：

秦岭穿越不是被禁止的

吗？怎么这家旅行公司

还在组织呢？检察机关

调查发现，时某公司仅

2024 年 就 先 后 组 织

3808 人次进入秦岭核

心保护区开展登山、穿越活动，共

计收取费用67万余元。

检察机关认为，这样的行为不

仅给参加者生命安全带来风险，也

危害秦岭生态环境，损害公共利

益，于是向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申请诉前禁止令保全措施，并告知

相关行政机关对其处罚。

可法院发布禁止令后，时某公

司的工作人员仍通过微信朋友圈

等方式宣传其秦岭穿越服务。在

经过相关公告程序后，检察机关向

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民事

公益诉讼。

许多户外爱好者和旅游公司

喜欢组织“爬野山”。那么，未经允

许组织穿越秦岭核心保护区，这样

的“爬野山”行为，要负什么样的法

律责任呢？

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法官

介绍，根据《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

保护条例》，海拔2000米以上等区

域，生态系统复杂且脆弱，易受环

境变化及人为活动干扰影响，为核

心保护区。此区域内，不得进行与

生态保护、科学研究无关的活动。

本案中，被告时某公司组织数

千人次进入秦岭核心保护区开展

登山、穿越活动，直接违反了《陕西

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的

规定。

同时，该行为破坏了秦岭的生

态环境，损害了公共利益。例如，

长期踩踏植被，造成核心保护区植

被和土壤退化，加剧水土流失；人

为活动和噪声，会造成野生动物栖

息场所的生境质量退化；等等。

综上，法院判决，时某公司立

即停止组织人员进入秦岭核心保

护区开展登山、穿越活动。考虑时

某公司已被有关行政机关罚没违

法所得，并缴纳罚款，酌定时某公

司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11.5万

元，用于秦岭生态环境修复。同

时，在省级媒体公开道歉。

秦岭是我国的“中央水塔”。

本案开了通过民事公益诉讼方式

追究非法穿越核心保护区破坏生

态责任的先河，创新运用禁止令保

全措施，为类案处理提供了有益

借鉴。

“过界即违法，救援要买单，判

刑有先例”，案例的警示可能比警

示牌更有效果。需要注意的是，违

法组织穿越，要面临民事赔偿和行

政责任，如果造成人员伤亡等严重

后果，可能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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